关于嘉兴学院2013-2014学年文明寝室评比的通知

为了贯彻落实《嘉兴学院文明寝室建设工作实施方案》，充分发挥学生寝室在高校学生思想政治教育，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，我校在全校范围内着力开展文明寝室建设工作,为表彰先进，特在全校范围内开展文明寝室评选活动，通知如下。

一、评比内容

     1.卫生整洁：内务规范，环境美观；

    2.行为文明：寝室学生有良好的道德修养，遵守《嘉兴学院学生住宿管理规定》；

     3.思想积极，学风优良，文化活跃：寝室学生思想积极向上；有浓厚的学习氛围，学习勤奋，成绩优良；积极参加科技文体活动，寝室文化丰富多彩。

     二、评比办法

（一）评比标准：

    1. 要求考评年度内检查优秀率（A）为90%以上
2. 文明寝室每学年全校评定不超过全校寝室数量的10%，同时按照各学院的学年终寝室卫生排名情况进行名额分配，第一名为15%，第二名为13%，第三名为11%，第四名为9%，第五名为7%，第六名为5%，第七至第十二名为3%。（各学院可评数量见附件1）
（二）寝室成员有以下行为实行“一票否决”：

    1.考评年度内卫生检查出现一次及以上不合格（C）的； 

    2.凡寝室学生在考评年度内发生违纪违章行为，受通报批评及以上处分的；

    3.凡寝室学生在考评年度内使用违章电器的；

    4.其它违反《嘉兴学院学生住宿管理规定》并造成恶劣影响的。

    （三）评选程序：

    1.评选时间：

文明寝室评选在2014年6月份进行，考评年度为2013-2014学年，截至时间为6月27日。
    2.评选程序：

    （1）符合评选条件的学生寝室提供佐证材料并由二级学院审核；

（2）二级学院审核后，将结果报送文明寝室评选工作领导小组进行最终审定。

附件：1.各学院文明寝室可评数量
      2.嘉兴学院文明寝室申报表

校文明寝室评选工作领导小组

2014年6月

附件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各学院文明寝室可评数量
	学院
	可评数量

	医学院
	51

	南湖学院
	192

	建工学院
	34

	材纺学院
	23

	机电学院
	31

	数信学院
	15

	商学院
	29

	生化学院
	10

	文法学院
	7

	外语学院
	6

	设计学院
	8

	教育学院
	1


附件2

嘉兴学院文明寝室申报表

	学院
	
	班级
	
	寝室
	

	寝室长
	
	联系方式
	
	优秀率
	

	申请理由（写不下请另附页）


	学

院

意

见
	年   月   日

	领

导

小

组

意

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    本表格电子稿、纸质稿（一式一份）上交至学生处留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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